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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规范预算资金管理，切实提高财政预算资金的使用

效益，根据2023年朔州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安排，我

们受朔州市财政局委托，成立绩效监控工作组。根据中共朔

州市委、朔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

施办法》（朔发〔2020〕9号）、《朔州市市级项目支出绩

效评价管理办法》（朔财绩〔2021〕5号）、朔州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2023年度市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实施方案〉的

通知》（朔财绩〔2023〕9号）等文件的规定，对山西省朔

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专项资金

的使用和管理情况，从项目决策、项目过程、项目产出、项

目效益四个方面实施了综合监控，通过资料收集、现场核实

座谈论证等环节形成本绩效监控报告。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2022年2月17日，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

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成功通过国家评选。项目通过评选

后，于同年开展实施。为了加强对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



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的管理，确保项目的顺利

实施，着力推进永定河源头（桑干河）林草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朔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2年5月，制定了《山

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实

施管理办法》（朔自然资发〔2022〕187号）、《关于成立

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实施日

常管理领导组的通知》（朔自然资发〔2022〕188号）。

该项目涉及朔城区、平鲁区、右玉县，主要建设内容为

造林绿化、退化林修复、退化草原修复以及村庄绿化美化工

程等工程。2022年，该项目共收到财政资金20,954.10万

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0,000.00万元、省级补助资金

954.10万元。截至2022年底，朔州市共完成造林绿化工程

52,717.99亩、完成退化林修复工程22,594.50亩、完成退化

草原修复工程9,698.10亩、完成村庄绿化美化工程140个。

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

项目通过造林绿化、退化修复、乡村绿化等工程的实施，不

仅能够增加森林面积、提升森林质量，改善人居环境，增强

固碳增汇能力，更有利于加强京津冀和汾渭平原大气污染防

治联防联控，为山西省打造资源型经济省份生态保护样板做

出积极贡献。

（二）项目内容

根据《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桑干河）头国土绿化试点示

范项目实施方案（2022—2023年）》（以下简称“项目实施



方案”），梳理出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

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内容主要涉及造林绿化工程66,530亩、退

化林修复工程27,925亩、退化草原修复工程12,350亩以及村

庄绿化美化工程159个。

（三）绩效目标

以省政府着力建设华北地区重要绿色生态屏障，积极融

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定位为出发点，结合省林业和草原

局绿化、彩化、财化同步进行的要求，以建设生态转型典范

为目标开展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建设任务，

通过造林绿化、退化林修复、退化草原修复和村庄绿化美化

工程，充分发扬“右玉精神”，打造晋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基地，为资源型大省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的目标作出贡献。

（四）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

项目实际到位资金20,954.10万元，截至2022年底，共支出

13,766.20万元，预算执行率为65.70%。资金用于永定河

（桑干河）源头造林绿化工程、退化林修复工程、退化草原

修复工程、村庄绿化美化工程支出，应对的主要内容是前期

费用支付和工程款支付。

二、绩效监控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监控目的、对象和范围

1.绩效监控目的



通过对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

点示范项目绩效监控，了解和掌握项目实施的具体情况，监

控其项目资金安排的科学性、合理性、规范性和资金使用成

效，及时总结项目管理经验，完善项目管理办法，提高项目

管理水平和资金的使用效益。

促使项目实施单位根据绩效监控中发现的问题，认真加

以整改，及时调整和完善单位的工作计划和绩效目标并加强

项目管理，提高管理水平，同时为项目后续资金投入、分配

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2.

本次绩效监控的对象为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

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涉及资金20,954.10万元。本

次绩效监控的范围为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国

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

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的完成情况、专项资金投入的运行情

况、项目实施后产生的绩效情况。

（二）监控指标体系

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

项目共设置4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34个三级指标。

决策类指标（20分），主要从项目立项合规性、绩效目

标设置的科学性、资金投入的科学性和合理性3个方面进行

监控。过程类指标（20分），主要从资金管理和项目组织实

施2个方面进行监控。产出类指标（30分），主要从数量指



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4个方面进行监控。效

益类指标（30分），主要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

响、满意度4个方面进行监控。

（三）监控方法及监控实施

本次绩效监控采用定量与定性监控相结合的方法，以材

料核查、访谈、座谈、问卷调查、选点抽查为基础，综合应

用成本效益分析法、比较法、公众评判法等多种方法，对预

算资金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公平性进行综合监控。

三、综合监控情况及监控结论

（一）综合监控情况

本次项目综合绩效监控运用监控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

通过数据采集、实地调研及访谈，对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

（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运营情况进行客观监

控，最终评分结果：总得分为86.74 分，监控等级为

“良”。具体见下表3-1。

表 3-1绩效监控得分情况表

指标 决策 过程 产出 效益 合计

权重 20.00 20.00 30.00 30.00 100.00

分值 20.00 15.79 26.94 24.01 86.74

得分率 100.00% 78.95% 89.80% 80.03% 86.74%

（二）监控结论

从评分结果看，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桑干河）源头国

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扎实开展，有效推进，项目整体运行情

况良好，但是在下一年度继续实施该项目时，需要进一步对



项目资金统筹规划管理水平、项目进度情况、项目验收情况

等进行关注。主要存在问题如下：

一是项目过程方面，项目资金统筹规划管理水平有待加

强，财政资金未按项目整体规划及时到位；资金执行率不

高，到位财政资金未能高效使用。

二是项目产出方面，数量指标方面，造林绿化和退化草

原修复项目未完成年度施工计划，项目推进相对较慢；质量

指标方面，平鲁区造林项目未将树木成活率纳入项目验收及

工作量确认考核指标。

三是项目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方面带动就业人数目标设

定可能偏高，未具体结合项目进度等因素综合考量设定，具

体实现效果与预定实现效果偏差过大。

四、绩效监控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决策类指标满分20.00分，实际得分20.00分，得分率为

100.00%。

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绩效目标合理明确，预

算编制科学，资金分配合理。

（二）项目过程

过程类指标满分20.00分，实际得15.79分，得分率

78.95%。

预算执行率为65.70%，资金使用合规，管理制度健全，

项目招投标程度存在“不同投标人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在交



叉任职”的高风险迹象。

（三）项目产出

产出指标满分30.00分，实际得分26.94分，得分率为

89.80%。

根据单位提供的资料及现场查看，项目完成造林绿化工

程、退化林修复工程、退化草原修复工程完成率均大于90%，

实际完成村庄绿化美化工程140个，验收合格，完成部分成

本未超支。

（四）项目效益

效益类指标满分30.00分，实际得分24.01分，得分率为

80.03%。

有效带动当地6050人次收入，提升生态系统功能，合同中

明确规定管护期间，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在带动收入的人员数量

未达到计划数。

五、项目产出及效益实现情况

本项目人工造林集中连片规划实施，因地制宜营造针阔混

交林，在树种选择上，以乡土树种油松、落叶松、杏树、山桃

为主，有目的地选择景观效益与生态效益并重的树种，既为项

目区治理探索多种乔灌木造林经验，又达到植物多样性营造的

示范，既有防风固沙生态效益，又有彩叶观花看果景观效益，

为晋北生态建设作出试点示范。

六、存在的问题

（一）投标人审查不严格，可能影响评标结果公平



经审查，右玉县有三家投标单位通过评审，其中右玉县山

水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同时还担任右玉县碧海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监事职务，两家公司共同参与了投标，属于住

建部《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

为》文件中“不同投标人高级管理人员之间存在交叉任职的高

风险迹象”，可能影响最终中标结果的公平性。

（二）平鲁区未对树木成活率组织验收环节

平鲁区林业局未组织2022年度计划阶段性验收，以工程确

认单确认工程量，未考虑本年度栽种树木成活率情况，施工合

同中也未就树木成活率做出具体约定，未将树木成活率与工程

款支付相挂钩，无法有效保证项目高质量完成。

（三）未合理配置社会资本投入渠道和额度，且市、县

（区）级配套资金未到位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林草局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2022

年中央财政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财办资环

〔2021〕64号）文件要求，要科学合理测算项目总投资，分别

明确省级财政、市县级财政资金预算额度以及社会资本投入渠

道和额度。但是，本项目资金来源主要由中央财政补助、省级

财政补助和市县级财政配置组成，未合理配置社会资本投入渠

道和额度，未能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引导作用，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到项目建设当中；同时，市、县（区）级配套资金也

未及时到位。

（三）合同未约定支付方式和付款要求



抽样查阅朔城区、平鲁区、右玉县项目所对应的项目标段

施工合同发现，朔城区所签署的施工合同仅约定了合同金额，

但是未对付款方式做出明确约定。相关条款仅明文约定了质量

要求，未对付款要求、付款时间做出明确约定。

三、有关建议

（一）严格投标人资格审查，确保招标结果的公正性

建议项目实施单位在实施类似项目时，应加大对招标公司

工作的监管力度，保证招标工作的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加

大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投标人之间可能存在的影响招投标工

作公平的高风险迹象等基础信息，确保招标结果的公正性。

（二）夯实项目管理水平，明确完善验收要求

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主要的工作任务在于植树造林，扩

大绿化面积，植被成活率应当作为项目实施成果的重要考核指

标，建议完善相关验收管理制度，明确植树造林的存活率。同

时，要把控项目推进速度，高效高质地完成年度计划目标，分

阶段验收、考核，保证项目整体质量。

（三）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根据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林草局办公室《关于组织申报2022

年中央财政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的通知》（财办资环

〔2021〕64号）文件要求，在落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的同时，

鼓励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引导作用，引导、整合社会资金

参与大规模国土绿化项目。项目实施规划中，应考虑社会资金

的引入机制并设置对应额度，对接有能力、有想法的社会资本



投入国土绿化项目；同时，各县区应根据相关政策内容，跟踪

监管，督促配套资金及时到位。

（四）加强合同管理，补充完善合同条款

工程施工合同应当明确约定付款方式和付款条件，以保护

合同双方的利益安全。朔城区林业局作为项目的具体实施单

位，应加强合同管理水平，在合同相关条款中明确约定项目的

付款条件、付款时间、付款方式等，保护合同双方利益的同

时，也可以有效保障项目的高质量验收，使施工方明确目标和

项目预期实现效果，推动项目高效高质量完成验收。


	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
	（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
	绩效监控分析报告
	2022年中央财政林业改革发展资金（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山西省朔州市永定河
	（桑干河）源头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
	绩效监控分析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背景
	（二）项目内容
	（三）绩效目标

	二、绩效监控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监控目的、对象和范围
	1. 绩效监控目的


	2.监控对象和范围
	（二）监控指标体系
	（三）监控方法及监控实施
	（一）综合监控情况
	（二）监控结论

	四、绩效监控指标分析
	（一）项目决策
	（二）项目过程
	（三）项目产出
	（四）项目效益

	五、项目产出及效益实现情况
	六、存在的问题
	（一）投标人审查不严格，可能影响评标结果公平
	（二）平鲁区未对树木成活率组织验收环节
	（三）未合理配置社会资本投入渠道和额度，且市、县（区）级配套资金未到位
	（三）合同未约定支付方式和付款要求
	（一）严格投标人资格审查，确保招标结果的公正性
	（二）夯实项目管理水平，明确完善验收要求
	（三）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四）加强合同管理，补充完善合同条款


